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5〕35号

当事人名称：陆丰市碣石镇生猪定点屠宰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志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81324860648G

住所：陆丰市碣石镇桂林村溪仔西侧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8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你单位正在屠宰作业，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要从事生猪屠宰作业，主要生产设备为1套屠宰机械、1个烫毛池、1台刨毛机及1台发电机，屠宰过程产生的生产废水、场地冲洗污水通过隔油隔渣沉淀池、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汇集到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通过管道排入沟渠；产生的猪毛及猪内废物等用于回收处理。现场我局委托广东中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你单位污水排放口排放的水体进行采样监测。根据广东中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2025年8月25日出具的《检测报告》（ZH/BG250825-01）结果显示：你单位污水排放口排放的水体总大肠菌群超排污许可证规定的限值1.63倍。即你单位存在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综上，你单位存在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2025年9月12日，我局对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2号），要求你单位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10月22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已通过添加高效聚氯化铝药剂的方式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并向我局提交的广州市弗雷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出具的《检测报告》（弗雷德检字（2025）第08038号）检测结果显示，你单位于2025年9月27日所采废水排放口的废水达标排放。

2025年12月1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7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有权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期限。你单位于2025年12月8日向我局提交《陈述申辩书》，经研究，我局认为本案执法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恰当，你单位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影响本案违法事实的认定，我局不予采纳。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8月19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提供的陆丰市碣石镇生猪定点屠宰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郑志坚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是适格的环境违法主体。

（二）2025年8月18日、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8月19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11月7日我局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8月18日、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8月19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9月10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告知书》（汕环陆丰检告〔2025〕13号）、2025年9月12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知悉广东中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你单位污水排放口排放的水体进行采样监测的情况、结果予以确认属实和我局已履行监测结果告知程序。

（四）2025年9月10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2号）、2025年9月12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五）2025年8月25日广东中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ZH/BG250825-01）证据证明你单位存在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六）2025年11月27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7号）；2025年12月1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类 七、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 §2.7.2 裁量标准”的规定，你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裁量要素为：“裁量起点（7%）”“超标因子数目：1个以上（0%）”“排污情况：排放B类水污染物（0%） ”“排放口所在区域：一般区域（0%）”“废水日排放量：50吨以上200吨以下（3%）”“超标情况：超标3倍以下或超量30%以下（5%）”；“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1次 （0%）”，综上，裁量要素总和为：7%+0%+0%+0%+3%+5%+0%=15%，因裁量百分值总和不足20%的，按20%计算，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作出如下行政处罚（最终处罚金额=裁量百分值总和×100万元=20%×100万元=200000元）：

处罚款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0日



